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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65        证券简称：齐鲁银行        公告编号：2023-037 

可转债代码：113065                              可转债简称：齐鲁转债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稳定股价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采取由持股 5%以上的股

东增持股份的措施稳定股价。同时，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投资价值

的认可，公司现任领取薪酬的董事（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

份。 

 持股 5%以上的股东、前述董事、高级管理人本次增持金额合计不低于

56,081,136.37 元人民币，其中澳洲联邦银行拟增持股份金额合计不低于

18,615,910.13 元人民币；济南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拟增持股份金额合计不低

于 11,861,378.10 元人民币；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增持股份金额合计不

低于 10,032,170.40 元人民币；济南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拟增持股份金额

合计不低于 7,291,162.38 元人民币；重庆华宇集团有限公司拟增持股份金额合计

不低于 7,151,616.54 元人民币；前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增持股份金额合计不

低于 1,128,898.82 元人民币。 

 增持价格范围不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公司最近一期

审计基准日后，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情况导致公司

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则每股净资产相应进行调整，下同）。 

 本次增持实施期限为自稳定股价方案公告之日起 6 个月内。 

 本次增持主体的增持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不存在因所需资金不到位而

导致后续增持无法实施的风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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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公司制定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上市后三年内稳定

股价预案的议案》（以下简称“《稳定股价预案》”），该预案已经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修订。《稳定股价预案》相关内容在《齐鲁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 股）招股说明书》中进行了披露。 

一、公司稳定股价措施的触发条件 

根据《稳定股价预案》，公司 A 股股票上市后三年内，如非因不可抗力因素

所致，在公司 A 股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

每股净资产的条件（以下称“稳定股价条件”）满足时，且公司情况同时满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监管机构对于回购、增持等股本变动行

为的规定，则触发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不含独立董事及不在公司

领取薪酬的董事，下同）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稳定股价义务。 

自 2023 年 6 月 12 日起至 2023 年 7 月 11 日，公司股票已连续 20 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达到触发稳定股价措施启动条

件。公司已于 2023 年 7 月 12 日披露了《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触发稳定股

价措施的提示性公告》。 

二、稳定股价措施 

由于商业银行的特殊性，回购股份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的方式目前可操作性

不强。根据《稳定股价预案》，基于公司实际情况和相关措施的可行性，公司将

采取由持股 5%以上的股东增持股份的措施稳定股价。同时，基于对公司未来发

展前景的信心和投资价值的认可，公司现任领取薪酬的董事（不含独立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稳定

股价方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增持主体基本情况 

1. 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 

澳洲联邦银行持有 741,374,358 股，持股比例为 16.18%；济南市国有资产运

营有限公司持有 425,139,000 股，持股比例为 9.28%；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持有 359,576,000 股，持股比例为 7.85%；济南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

有 261,331,985 股，持股比例为 5.70%；重庆华宇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256,330,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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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持股比例为 5.60%。 

2. 公司现任领取薪酬的董事（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郑祖刚先生、张华先生、葛萍女士、陶文喆先生、胡金良先生、刘振水先生、

吴刚先生、高永生先生。 

前述人员合计持有 657,627 股，持股比例为 0.01%。 

（二）本次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 增持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同，决定

增持公司股份，积极稳定公司股价。 

2. 增持方式：通过包括但不限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或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其他方式增持。 

3. 增持股份种类：公司无限售条件的 A 股流通股份。 

4. 增持股份数量或金额： 

澳洲联邦银行拟增持股份金额合计不低于 18,615,910.13 元人民币；济南市

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拟增持股份金额合计不低于 11,861,378.10 元人民币；兖

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增持股份金额合计不低于 10,032,170.40 元人民币；

济南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拟增持股份金额合计不低于 7,291,162.38元人民

币；重庆华宇集团有限公司拟增持股份金额合计不低于 7,151,616.54 元人民币；

前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增持股份金额合计不低于 1,128,898.82 元人民币。本

次增持金额合计不低于 56,081,136.37 元人民币。 

5. 增持股份价格：增持价格范围不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6. 增持实施期限：自稳定股价方案公告之日起 6 个月内。增持计划实施期

间，若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 10 个交易日以上的，增持计划将在公

司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由公司及时披露。另外，前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下

列期间不增持股票，包括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 30 日内，季度报告、

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 10 日内，以及可能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

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进入决策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之日。 

7. 增持股份锁定期限：相关主体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关于股份锁定、减

持的要求，持有、转让本次增持股份。 

8. 增持的资金安排：本次增持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不存在因所需资金不到

位而导致后续增持无法实施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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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稳定股价措施中止和完成的情形 

（一）实施中止的情形 

在稳定股价方案的实施期间，如公司 A 股股票连续 1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

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将中止实施股份增持计划。中止实施股

份增持计划后，自上述增持义务触发之日起 120 个交易日内，如再次出现公司股

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情况，

则相关主体应继续实施上述股份增持计划。 

（二）实施完成的情形 

自稳定股价措施公告之日起，若出现以下任一情形，则视为本次稳定股价措

施实施完毕及承诺履行完毕： 

1. 相关主体继续增持公司股份将导致公司股份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2. 相关主体承诺本次增持的资金使用完毕。 

在稳定股价义务主体全部履行完毕增持措施后的 120 个交易日内，相关主体

增持义务自动解除。自履行完毕本次稳定股价措施后的第 121 个交易日开始，如

果出现公司 A 股股票收盘价连续 20 个交易日低于最近一期公司经审计的每股净

资产的情况，将再次启动稳定股价措施。 

四、其他事项说明 

（一）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增持主体在实施增持计划过程中，应当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

易所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

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三）本次增持计划不会导致公司股份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影响公司

的上市地位。 

（四）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持续关注本次增持的相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特此公告。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18 日 


